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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一八八號解釋
中華民國 73年 8月 3日
院台秘二字第 03887號

解 釋 文

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，

本院依其聲請所為之統一解釋，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，應自公布

當日起發生效力。各機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其同類案件，適用是

項法令時，亦有其適用。惟引起歧見之該案件，如經確定終局裁判，

而其適用法令所表示之見解，經本院解釋為違背法令之本旨時，是項

解釋自得據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。

解釋理由書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七條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

法律或命令所發生之歧見得聲請統一解釋之規定，係基於憲法第七十

八條司法院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，使本院負責闡釋法律及命令

之正確意義，俾為各機關適用該項法令之準據而設。本院依其聲請所

為之解釋，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，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。

本院就法律或命令所為之統一解釋，既為各機關適用法令之準

據，於其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同類案件，適用是項法令時，自亦應

有其適用。惟引起歧見之該案件，如經確定終局裁判，而其適用法令

所表示之見解，經本院解釋為違背法令之本旨時，即屬適用法規顯有

錯誤或違背法令，為保護人民之權益，應許當事人據該解釋為再審或

非常上訴之理由，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。

院長 黃少谷

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陳世榮

解釋文

本院就人民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，

聲請所為之解釋，自有拘束聲請人及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之效力，但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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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憲宣告之法令，僅就該案件為無效，並不使該法令對世的一般地失

效，蓋此項解釋之目的，乃在解決救濟該具體案件，其效果自僅及於

該案件，不及其他案件或其他人，聲請人自得依法定程序為再審或非

常上訴之理由也。至本院就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同條項第一款或同法第

七條之規定，聲請所為之解釋，其性質及效力，係另一問題，不問聲

請緣起如何，均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，各機關處理有關事

項，應依解釋意旨為之，違背解釋之判例，當然失效。

本院釋字第一八五號所為本院依人民聲請之解釋，有拘束全國各

機關及人民之效力部分之解釋，不再有其適用。

解釋理由書

本院所為之解釋，不問依人民之聲請抑或依機關之聲請，除解釋

文內另有明示者外，均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。但其效力所及之人

或事物之範圍，各有不同，本院依人民之聲請所為解釋，有拘束聲請

人及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之效力，至依機關之聲請所為之解釋，則有拘

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，此有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、第一八三號

及第一八五號解釋可稽，惟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謂：司法院解釋憲

法，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，為憲法第七十八條所明定，其所

為之解釋，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云云，參以釋字第一七

七號解釋第二段，則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，未免不合邏輯，其所為本

院依人民聲請之解釋，具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部分解釋，

應不再有其適用。

抄監察院函

受 文 者：司法院

副本收受者：行院院、本院司法委員會

主 旨：關於貴院解釋之效力，如係就現有之法律文義或立法本旨予

以闡明者，例如釋字第一七八號解釋，應自該法律施行之日

起生效；如係變更原有之規定或變更原有之解釋者，則自解

釋之翌日起生效，本院與行政院及最高法院判例所持意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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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，爰依貴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七條及以往事例，再就釋字第

一七八號解釋，函請解釋見復。

說 明：

行政院 72.7.26 台七十二法字第一三七六三號函及所附本院
72.5.30(72)監台院調字第一五五九號函暨附件，諒達。
本院就蘇０子陳訴一案，對於貴院釋字第一七八號解釋之效

力，是否及於該陳訴人所涉案件一節，行政院已按釋字第一七

七號解釋文第二項之適用範圍，分為甲、乙兩說，函請貴院轉

大法官會議解釋，本院主張採用甲說之理由，已於本院前開第

一五五九號函附件「研究意見」書中，詳加說明，敬請參閱，

茲不贅敘。

惟本院除前項疑義外，關於貴院之解釋對一般案件，是否均有

溯及既往效力之疑義，本院意見與行政院前開第一三七六三號

函所持見解及最高法院五十九年台再字第三九號判例意旨，亦

不相同，茲分甲、乙兩說如后：

甲說：按大法官會議議決之司法解釋，類多對於現行法律之文

義或立法本旨，加以闡明，例如釋字第一七八號解釋係

針對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第八款之文義，有所闡明，此

種解釋，既非新法之創制，亦非舊法之變更，殊無「法

律不溯既往原則」之適用，易言之，此種闡明法意之解

釋，應自該法律施行之日起生效，何況不溯既往之原

則，亦有例外，對當事人有利時即應適用最有利之法

律；反之，如解釋之內容，變更原有之規定或變更原有

之解釋時，則自解釋之翌日起生效，即有「法律不溯既

往原則」之適用。司法解釋之效力，理應如此，觀諸行

政機關本於各該機關法定職權所為合法有效之行政解

釋，亦復如是，且行政法院對於行政解釋效力之認定，

亦分為溯及既往與不溯既往兩類，揆諸行政法院五五判

五二，五五判三二四，五六判二一二等判例，均認為闡

明法意之行政解釋效力，可以溯及既往；同院五九判二

六六，六一判五五六判例，認為行政釋答係屬另一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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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事項，不得視為前一命令之釋答者，其效力則不得

溯及既往，其理甚明。至於最高法院五九台再三九號判

例所稱「此項補充解釋，當然自解釋之翌日起生效，不

能溯及既往」，細讀該判例全文，乃計對變更廿八院一

八三三號解釋所為之釋字第一０七號解釋而言，其性質

應與上開行政法院五九判二六六，六一判五五六判例意

旨相同，殊不能因有此類判例之存在，解為一律自解釋

之翌日起生效。

乙說：按大法官會議議決之司法解釋，不僅具有法令統一解釋

之功能，且有解釋憲法之權，其效力幾與法律之效力等

量齊觀，即應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，殆無疑

義，因此司法院解釋，當然自解釋之翌日起生效，觀諸

最高法院五十九台再三九號判例甚明，至於行政解釋之

效力，因解釋之機關不同，與司法解釋之效力，不必強

求一致。

以上兩說，本院主張甲說，行政院見解，係採乙說。此外，司

法解釋與行政解釋雖同屬有權解釋，惟司法解釋之效力，應高

於行政解釋之效力；又司法院解釋與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判

例，雖均出諸司法機關，惟解釋之效力，應高於判例之效力；

準此，若貴院採取乙說之見解，則行政法院前此所為與乙說相

反之判例，即應停止適用，行政機關之所有解釋，亦應一律不

能溯及既往，如此，則將來對於政務之推行，有無窒礙之處，

亦請一併注意審酌。

本案係本院司法委員會提報七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本院第一千七

百五十四次會議決議由院函請解釋。

院長 余俊賢


